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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的通告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的通告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的通告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的通告 

深国税告〔2012〕11 号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 8 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2〕71 号），深圳市将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

增”）。为保证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经营范围属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行业范围见附件），尚未办理

国税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应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到深圳市国税机关任一办税服务厅

办理国税税务登记；其中年营业税应税销售额（税款所属期为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到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超过 500 万元的“营改增”纳税人，应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到

深圳市国税机关任一办税服务厅办理国税税务登记。 

二、已办理国税税务登记的“营改增”纳税人，应于 2012 年 11 月起到深圳市国

税主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新增增值税税种核定。 

三、年营业税应税销售额（税款所属期为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到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超过 500 万元的“营改增”纳税人，应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前到深圳市国税主

管机关申请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四、凡经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营改增”纳税人需使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

统的，可在 2012 年 10 月起在深圳市国税主管机关申请使用防伪税控设备，凭《深圳

市国家税务局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使用通知书》到服务单位报名培训，购买防伪税控

专用设备，并到深圳市国税主管机关办理初始发行。交通运输业可继续使用原税控设

备，如兼营应税货物或应税劳务的，仍需增购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设备。 

五、已在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办理税收优惠备案手续，备案有效期在 2012 年 10 月

31 日以后，且现行已明确可享受增值税应税服务税收优惠项目的“营改增”纳税人，

应在 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前往深圳市国税主管机关办理增值税应税服务减免税资格

确认手续。 

六、“营改增”纳税人可于 2012 年 10 月起前往深圳市国税机关领取国税发票，

并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开始使用，不得提前开具。 

“营改增”纳税人在“营改增”业务范围内使用的地税发票（印有本单位名称的

除外）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结存发票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前到地税机关

办税大厅办理发票验、缴销手续。 

“营改增”纳税人在营改增经营业务范围内使用的印有本单位名称的地税发票

于 2013 年 2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结存发票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前到国税机关办税大厅

办理发票验、缴销手续。 



 2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地税机关将对地税系统中试点纳税人的相应结存发票数据

进行清理，清理后上述发票将不能通过地税机关提供的网上真伪查验渠道进行真伪查

验。 

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第 13 号公告，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应在办理一

般纳税人认定手续后，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前，向深圳市国税主管机关

办理出口退（免）税认定。 

八、“营改增”纳税人应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向国税主管机关办理增值税纳税

申报。原向地税主管机关申报的其他税种，继续按照有关规定向地税主管机关申报。 

九、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对“营改增”纳税人进行了初步筛选，名单将在深圳市国

家税务局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网站公布（深圳国税网址 www.szgs.gov.cn，深圳地税网

址 www.szds.gov.cn）。纳税人存在异议的，应向地税主管机关提出。 

从事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但不在名单内的纳税人，应向地税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经地税主管税务机关核实情况后，将纳税人增加至名单。新增至名单中

的纳税人，应按本通告要求办理相关事项。 

特此通告。 

 

附件：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范围 

   

二○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的行业范围    

    

  一、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是指使用运输工具将货物或者旅客送达目的地，使其空间位置得到

转移的业务活动。包括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和管道运输服务。  

  （（（（一一一一））））陆路运输服务陆路运输服务陆路运输服务陆路运输服务        

  陆路运输服务，是指通过陆路（地上或者地下）运送货物或者旅客的运输业务活

动，包括公路运输、缆车运输、索道运输及其他陆路运输，暂不包括铁路运输。  

  （（（（二二二二））））水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        

  水路运输服务，是指通过江、河、湖、川等天然、人工水道或者海洋航道运送货

物或者旅客的运输业务活动。  

  远洋运输的程租、期租业务，属于水路运输服务。  

  程租业务，是指远洋运输企业为租船人完成某一特定航次的运输任务并收取租赁

费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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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租业务，是指远洋运输企业将配备有操作人员的船舶承租给他人使用一定期

限，承租期内听候承租方调遣，不论是否经营，均按天向承租方收取租赁费，发生的

固定费用均由船东负担的业务。  

  （（（（三三三三））））航空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是指通过空中航线运送货物或者旅客的运输业务活动。  

  航空运输的湿租业务，属于航空运输服务。  

  湿租业务，是指航空运输企业将配备有机组人员的飞机承租给他人使用一定期

限，承租期内听候承租方调遣，不论是否经营，均按一定标准向承租方收取租赁费，

发生的固定费用均由承租方承担的业务。  

  （（（（四四四四））））管道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        

  管道运输服务，是指通过管道设施输送气体、液体、固体物质的运输业务活动。  

  二、部分现代服务业  

  部分现代服务业，是指围绕制造业、文化产业、现代物流产业等提供技术性、知

识性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

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一一一一））））研发和技术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        

  研发和技术服务，包括研发服务、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服务、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1.研发服务，是指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试

验开发的业务活动。  

  2.技术转让服务，是指转让专利或者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业务活动。  

  3.技术咨询服务，是指对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

查、分析评价报告和专业知识咨询等业务活动。  

  4.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目标，

节能服务公司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果支付节能服务公司投入及其合理

报酬的业务活动。  

  5.工程勘察勘探服务，是指在采矿、工程施工以前，对地形、地质构造、地下资

源蕴藏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的业务活动。  

  （（（（二二二二））））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等技术对信息进行生产、收集、处理、

加工、存储、运输、检索和利用，并提供信息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软件服务、电路

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和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1.软件服务，是指提供软件开发服务、软件咨询服务、软件维护服务、软件测试

服务的业务行为。  

  2.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是指提供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产品设计、测试及相关技

术支持服务的业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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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信息系统服务，是指提供信息系统集成、网络管理、桌面管理与维护、信息系

统应用、基础信息技术管理平台整合、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管理、数据中心、托管中心、

安全服务的业务行为。  

4.业务流程管理服务，是指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提供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经济

管理、金融支付服务、内部数据分析、呼叫中心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服务的业务活动。  

（（（（三三三三））））文化创意服务文化创意服务文化创意服务文化创意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包括设计服务、商标著作权转让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广告服务

和会议展览服务。  

1.设计服务，是指把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文字等形式传递出来的业务活

动。包括工业设计、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平面设计、包装设计、动漫设

计、展示设计、网站设计、机械设计、工程设计、创意策划等。  

2.商标著作权转让服务，是指转让商标、商誉和著作权的业务活动。  

3.知识产权服务，是指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的业务活动。包括对专利、商标、著作

权、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代理、登记、鉴定、评估、认证、咨询、检索服务。  

4.广告服务，是指利用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幻灯、路牌、招

贴、橱窗、霓虹灯、灯箱、互联网等各种形式为客户的商品、经营服务项目、文体节

目或者通告、声明等委托事项进行宣传和提供相关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广告的策

划、设计、制作、发布、播映、宣传、展示等。  

5.会议展览服务，是指为商品流通、促销、展示、经贸洽谈、民间交流、企业沟

通、国际往来等举办的各类展览和会议的业务活动。  

（（（（四四四四））））物流辅助服务物流辅助服务物流辅助服务物流辅助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包括航空服务、港口码头服务、货运客运场站服务、打捞救助服

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代理报关服务、仓储服务和装卸搬运服务。  

1.航空服务，包括航空地面服务和通用航空服务。  

航空地面服务，是指航空公司、飞机场、民航管理局、航站等向在我国境内航行

或者在我国境内机场停留的境内外飞机或者其他飞行器提供的导航等劳务性地面服

务的业务活动。包括旅客安全检查服务、停机坪管理服务、机场候机厅管理服务、飞

机清洗消毒服务、空中飞行管理服务、飞机起降服务、飞行通讯服务、地面信号服务、

飞机安全服务、飞机跑道管理服务、空中交通管理服务等。  

通用航空服务，是指为专业工作提供飞行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航空摄影，航空

测量，航空勘探，航空护林，航空吊挂播洒、航空降雨等。  

2.港口码头服务，是指港务船舶调度服务、船舶通讯服务、航道管理服务、航道

疏浚服务、灯塔管理服务、航标管理服务、船舶引航服务、理货服务、系解缆服务、

停泊和移泊服务、海上船舶溢油清除服务、水上交通管理服务、船只专业清洗消毒检

测服务和防止船只漏油服务等为船只提供服务的业务活动。  

3.货运客运场站服务，是指货运客运场站（不包括铁路运输）提供的货物配载服

务、运输组织服务、中转换乘服务、车辆调度服务、票务服务和车辆停放服务等业务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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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捞救助服务，是指提供船舶人员救助、船舶财产救助、水上救助和沉船沉物

打捞服务的业务活动。  

5.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是指接受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

者以自己的名义，在不直接提供货物运输劳务情况下，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运输及相关

业务手续的业务活动。  

6.代理报关服务，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委托，代为办理报关手续的

业务活动。  

7.仓储服务，是指利用仓库、货场或者其他场所代客贮放、保管货物的业务活动。  

8.装卸搬运服务，是指使用装卸搬运工具或人力、畜力将货物在运输工具之间、

装卸现场之间或者运输工具与装卸现场之间进行装卸和搬运的业务活动。  

（（（（五五五五））））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有形动产租赁，包括有形动产融资租赁和有形动产经营性租赁。  

1.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的有形动产租赁业务

活动。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条件购入有形动产租赁给承

租人，合同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

承租人有权按照残值购入有形动产，以拥有其所有权。不论出租人是否将有形动产残

值销售给承租人，均属于融资租赁。  

2.有形动产经营性租赁，是指在约定时间内将物品、设备等有形动产转让他人使

用且租赁物所有权不变更的业务活动。  

远洋运输的光租业务、航空运输的干租业务，属于有形动产经营性租赁。  

光租业务，是指远洋运输企业将船舶在约定的时间内出租给他人使用，不配备操

作人员，不承担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只收取固定租赁费的业务活动。  

干租业务，是指航空运输企业将飞机在约定的时间内出租给他人使用，不配备机

组人员，不承担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只收取固定租赁费的业务活动。  

（（（（六六六六））））鉴证咨询服务鉴证咨询服务鉴证咨询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包括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和咨询服务。  

1.认证服务，是指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利用检测、检验、计量等技术，证明产品、

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业务活动。  

2.鉴证服务，是指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为委托方的经济活动及有关资料进行鉴

证，发表具有证明力的意见的业务活动。包括会计、税务、资产评估、律师、房地产

土地评估、工程造价的鉴证。  

3.咨询服务，是指提供和策划财务、税收、法律、内部管理、业务运作和流程管

理等信息或者建议的业务活动。 

 

資料來源: 深圳市國家税務局網站 

http://www.szgs.gov.cn/internet/zwgk200802/bsgk/ssgg/tzgg/t20120904_341588.htm 


